项目名称：金龙油田金龙54井区金223_H、金226_H井试采地面工程
建设单位：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玛湖勘探开发项目部
项目性质：改扩建
建设地点：金龙54井区行政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沙湾市，构造位置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中拐凸起。金龙54井区距克拉玛依市区东南约50km、距金龙2井区约8km，本项目金223_H、金226_H井位于塔城地区沙湾市，距沙湾市西北约110km，由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重油开发公司负责管理运行。
征求时间：2024年11月11日-2024年11月15日
联系人：王工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18690255086
公示期间，对上述公示内容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反馈，个人须署真实姓名，单位须加盖公章。








金龙油田金龙54井区金223_H、金226_H井试采地面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众意见调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工作单位
	
	文化程度
	

	家庭住址或联系电话
	

	项目基本情况
	金龙油田金龙54井区金223_H、金226_H井试采地面工程位于克拉玛依市东南约50km，隶属于塔城地区沙湾市，距沙湾市西北约110km。2023年6月委托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金龙油田金龙54井区金223_H、金226_H井试采地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年9月18取得该项目批复（塔地环字〔2023〕196号）。
本次项目验收的内容为环评及批复的建设内容，主要为部署2口探井（评价井）转产能井，新建产能0.193×104t/a。井场配套建设单井采油管线、单井储油罐及配套建设供电、仪表等工程。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有无组织废气、含油污水、含油污泥、设备运行噪声等。
采油过程只有少量挥发的无组织废气；井下作业废水经罐车拉运至红山嘴油田原油处理站压裂返排液设施处理达标后回注油田；采出水依托红山嘴油田原油处理站采出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注；作业单位对落地油100%回收和油泥（砂）、沾油废物等交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井场周围200m无声环境敏感点，抽油机产生的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请您逐项在下列为题中选择代表您所认同的观点填“√”，否则不填

	1
	通过介绍，您对本项目的了解情况：    较清楚    一般    不了解

	2
	您认为本项目的的主要环境问题是什么：
大气污染  水污染  噪声污染  生态破坏  没有影响  不知道  

	3
	本项目施工期间是否有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是    否  

	4
	本项目施工期间是否有施工扰民事件发生：    是    否  

	5
	如果您对本项目的环保工作不满意，您是否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是  否
如有反映，请写明受理部门及反映的内容：


	6
	本项目临时占地是否采取了恢复措施：是    否

	7
	该项目建设对您的工作、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影响较重  影响较轻  有影响，但可以接受  无影响

	8
	您对本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总体是否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不知道

	9
	针对您反映的问题，请提出解决建议：




